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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 埔 区 议 会  

行 政 及 财 务 管 理 委 员 会  

2 0 2 1 年 特 别 会 议 记 录  

 

 

日 期 ： 2 0 2 1 年 8 月 1 7 日 (星 期 二 )  

时 间 ： 上 午 9 时 4 3 分 至 上 午 11 时 2 0 分  

地 点 ： 大 埔 区 议 会 会 议 室  

 

 

出 席 者  出 席 时 间  离 席 时 间  

主 席    

苏 达 良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  

   

区 议 员    

区 镇 濠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何 伟 霖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林 奕 权 议 员 ,  M H  会 议 开 始  上 午 1 0 时 4 3 分  

李 耀 斌 议 员 ,  B BS ,  M H ,  J P  会 议 开 始  上 午 1 0 时 4 3 分  

谭 尔 培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黄 兆 健 议 员  上 午 9 时 5 6 分  会 议 完 毕  

姚 钧 豪 议 员  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
 

 

请 假 者  

陈 振 哲 议 员    

陈 蔚 嘉 议 员    

刘 勇 威 议 员    

 

 

秘 书    

苏 家 裕 先 生  

一 级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／  

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 

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会 议 开 始  会 议 完 毕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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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 席 者  

 

吴 家 愉 女 士 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2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刘 仲 轩 先 生  行 政 主 任 (区 议 会 ) 3／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／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 

 

 

宣 布  

 

 主 席 欢 迎 区 议 员 及 部 门 代 表 出 席 是 次 行 政 及 财 务 管 理 委 员 会 (“ 财 委 会 ” )

会 议 ， 并 宣 布 陈 振 哲 议 员 、 陈 蔚 嘉 议 员 及 刘 勇 威 议 员 因 事 未 能 出 席 ， 并 已 在 会

议 前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缺 席 通 知 。根 据《 大 埔 区 议 会 常 规 》(“《 常 规 》”)第 5 1 ( 1 )条 ，

区 议 会 只 会 同 意 议 员 因 身 体 不 适 (包 括 因 怀 孕 引 起 的 身 体 不 适 )、 担 任 陪 审 员 、

代 表 区 议 会 出 席 会 议 ／ 活 动 、 出 席 立 法 会 会 议 、 出 席 行 政 会 议 、 分 娩 或 侍 产 而

缺 席 区 议 会 会 议 。 因 此 ， 他 们 的 缺 席 申 请 不 获 批 准 。  

 

 

I .  选 举 行 政 及 财 务 管 理 委 员 会 副 主 席  

 

2 .  主 席 报 告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由 于 他 在 2 0 2 1 年 5 月 2 0 日 当 选 为 财 委 会 主 席 ，故 财 委 会 副 主 席 一

职 由 同 日 起 悬 空 。  

( i i )  根 据 大 埔 区 议 会 在 2 0 2 0 年 1 月 7 日 上 的 决 议 ， 大 埔 区 议 会 辖 下 委

员 会 副 主 席 的 选 举 方 式 将 根 据 区 议 会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的 选 举 方 式 进

行 ， 即 依 照 秘 书 处 早 前 发 出 的 《 区 议 会 条 例 》 (第 5 4 7 章 )附 表 5 所

载 述 的 表 决 程 序 ，以 及 《 常 规 》 附 录 I I《 区 议 会 主 席 及 副 主 席 选 举

程 序 》 的 规 定 进 行 。  

( i i i )  由 于 他 是 财 委 会 委 员 ，有 权 在 选 举 中 投 票 ，为 确 保 选 举 的 公 平 公 正

不 受 质 疑 ，如 须 进 行 选 举 ，他 将 请 大 埔 民 政 事 务 处 署 理 高 级 行 政 主

任 (区 议 会 )代 为 点 票 和 确 认 选 票 是 否 有 效 。  

( i v )  秘 书 处 已 在 2 0 2 1 年 8 月 1 2 日 致 函 邀 请 各 委 员 提 名 财 委 会 副 主 席 候

选 人 。提 名 期 已 在 是 次 会 议 前 1 小 时 ，即 是 日 上 午 8 时 30 分 结 束 。 

( v )  提 名 期 结 束 前 ， 秘 书 处 收 到 1 份 有 效 提 名 表 格 ， 获 提 名 的 候 选 人 、

提 名 人 及 附 议 人 如 下 ：  

 

候 选 人  提 名 人  附 议 人  

何 伟 霖 议 员  区 镇 濠 议 员  姚 钧 豪 议 员 及 陈 振 哲 议 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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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 主 席 表 示 ，由 于 只 有 1 名 候 选 人 获 提 名 财 委 会 副 主 席 ，根 据《 区 议 会 条 例 》

附 表 5 第 5 条 ，他 宣 布 何 伟 霖 议 员 当 选 为 财 委 会 副 主 席 ，任 期 由 即 日 起 至 20 2 1

年 1 2 月 3 1 日 为 止 。  

 

4 .  财 委 会 副 主 席 选 举 已 经 结 束 ， 主 席 向 新 当 选 的 财 委 会 副 主 席 致 贺 。  

 

 

I I .  通 过 行 政 及 财 务 管 理 委 员 会 2 0 2 0 年 1 0 月 1 2 日 特 别 会 议 记 录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 FM  2 0 / 2 0 2 1 号 )  

 

5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没 有 收 到 修 订 建 议 ， 席 上 亦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。 上 述 会

议 记 录 无 须 修 订 ， 并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
 

I I I .  通 过 行 政 及 财 务 管 理 委 员 会 2 0 2 0 年 1 0 月 2 0 日 特 别 会 议 (续 会 )记 录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 FM  2 1 / 2 0 2 1 号 )  

 

6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没 有 收 到 修 订 建 议 ， 席 上 亦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。 上 述 会

议 记 录 无 须 修 订 ， 并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
 

I V .  通 过 行 政 及 财 务 管 理 委 员 会 2 0 2 0 年 11 月 2 6 日 第 六 次 会 议 记 录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 FM  2 2 / 2 0 2 1 号 )  

 

7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没 有 收 到 修 订 建 议 ， 席 上 亦 没 有 委 员 提 出 修 订 。 上 述 会

议 记 录 无 须 修 订 ， 并 获 通 过 作 实 。  

 

 

V .  2 0 2 1 至 2 0 2 2 年 度 (截 至 2 0 2 1 年 8 月 3 日 )的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财 政 状 况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 FM  2 3 / 2 0 2 1 号 )  

 

8 .  秘 书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9 .  何 伟 霖 副 主 席 询 问 “ 2 0 2 1 年 度 大 埔 区 龙 舟 竞 赛 暨 嘉 年 华 ” 是 否 已 经 取 消 ，

以 及 有 否 招 致 任 何 前 期 开 支 。  

 

1 0 .  秘 书 表 示 ，到 目 前 为 止 秘 书 处 尚 未 接 获 上 述 活 动 申 请 团 体 提 交 任 何 发 还 开

支 的 申 请 。 据 秘 书 处 了 解 ， 上 述 活 动 原 计 划 使 用 康 乐 及 文 化 事 务 署 场 地 。 团 体

现 正 与 署 方 跟 进 场 地 情 况 ， 如 场 地 开 放 有 任 何 变 动 ， 团 体 亦 会 采 取 相 应 措 施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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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 如 更 改 活 动 地 点 或 时 间 等 。 秘 书 处 暂 未 接 获 团 体 确 实 的 变 动 通 知 。  

 

1 1 .  委 员 备 悉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 

V I . 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 FM  2 4 / 2 0 2 1 号 (修 订 版 ) )  

 

1 2 .  主 席 欢 迎 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吴 家 愉 女 士 及 刘 仲 轩 先 生 就 是 项 议 程 出 席 会

议 ， 并 请 委 员 按 需 要 就 是 次 审 批 的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申 报 利 益 。  

 

1 3 .  秘 书 报 告 ，依 照《 常 规 》第 4 8 ( 9 )及 4 8 ( 1 0 )条 ，委 员 如 发 现 自 己 与 现 时 处 理

的 拨 款 申 请 有 直 接 个 人 利 益 、 金 钱 利 益 或 其 他 利 益 关 系 ， 或 与 受 惠 者 或 可 能 受

惠 者 有 关 连 ， 均 须 申 报 。 根 据 秘 书 处 会 议 前 收 集 的 资 料 ， 并 无 委 员 与 有 关 活 动

的 主 办 、 合 办 或 协 办 团 体 有 关 连 。 委 员 如 有 需 要 可 以 修 订 或 补 充 。 此 外 ， 委 员

如 与 现 时 处 理 的 拨 款 申 请 有 任 何 直 接 个 人 利 益 、 金 钱 利 益 或 其 他 利 益 关 系 ， 亦

须 申 报 。  

 

1 4 .  席 上 没 有 委 员 申 报 。  

 

1 5 .  秘 书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他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在 会 前 与 主 席 商 议 后 ， 邀 请 申 请 拨 款

金 额 达 1 0 万 元 或 以 上 的 申 请 团 体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(即 文 件 中 第 1 及 2 项 申 请 )，向

委 员 会 介 绍 申 请 内 容 并 响 应 委 员 提 问 。 第 2 项 申 请 的 申 请 团 体 在 会 前 回 复 秘 书

处 ， 未 能 抽 空 出 席 是 次 会 议 。 出 席 会 议 的 团 体 就 每 项 申 请 有 1 0 分 钟 向 委 员 简

介 ， 然 后 响 应 委 员 提 问 。 团 体 如 选 择 不 作 简 介 ， 亦 可 把 时 间 拨 作 问 答 时 间 。 每

个 团 体 就 每 项 申 请 参 与 会 议 的 时 间 预 计 为 3 0 分 钟 。  

 

1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委 员 如 信 纳 文 件 所 载 的 拨 款 申 请 属 区 议 会 拨 款 的 涵 盖 及 资 助 范

围 ，而 活 动 能 令 在 区 内 居 住 、工 作 或 上 学 的 人 士 受 惠 ，可 以 考 虑 通 过 有 关 申 请 。 

 

 

(一 )  组 织 大 埔 区 榄 球 代 表 队 ， 于 2 0 2 1 - 2 0 2 2 年 度 参 与 香 港 榄 球 总 会 及 其 他 机 构

举 办 的 联 赛 及 其 他 比 赛  

 

1 7 .  主 席 欢 迎 香 港 大 埔 龙 榄 球 会 执 行 委 员 庄 伟 杰 先 生 代 表 出 席 会 议 。  

 

1 8 .  庄 伟 杰 先 生 简 介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香 港 大 埔 龙 榄 球 会 由 一 群 热 爱 榄 球 的 家 长 带 领 子 女 在 1 9 9 3 年 于 大

埔 组 成 ， 现 已 成 立 逾 2 0 年 。 团 体 为 香 港 榄 球 总 会 辖 下 的 成 人 榄 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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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 ， 历 年 来 有 逾 6 0 0 名 球 员 ， 现 役 球 员 约 1 0 0 人 。  

( i i )  团 体 会 在 中 学 推 广 ，吸 引 青 少 年 及 中 学 生 接 触 榄 球 运 动 ，加 入 大 埔

区 榄 球 队 。他 们 成 为 球 员 后 将 接 受 纪 律 训 练 、 学 习 投 入 运 动 、培 养

团 队 精 神 、 协 助 建 立 自 信 并 与 人 合 作 ， 将 来 或 有 机 会 成 为 教 练 。  

 

1 9 .  谭 尔 培 议 员 表 示 ， 支 持 地 区 榄 球 发 展 ， 故 赞 成 是 项 申 请 。 他 询 问 团 体 日 后

会 否 重 用 为 是 次 活 动 购 买 的 榄 球 及 打 气 筒 等 用 品 ，以 及 团 体 是 否 备 有 此 等 用 品 ，

支 出 又 是 否 必 要 。  

 

2 0 .  区 镇 濠 议 员 询 问 秘 书 处 ， 团 体 是 否 首 次 提 交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。 此 外 ， 是 项

活 动 是 否 与 代 表 大 埔 或 区 队 授 权 有 关 。如 是 ，会 否 与 申 请 授 权 活 动 作 同 样 处 理 ，

例 如 公 开 招 募 、 提 交 收 支 结 算 表 及 活 动 报 告 等 。  

 

2 1 .  庄 伟 杰 先 生 表 示 ，团 体 必 定 继 续 使 用 购 买 的 用 品 ，而 支 出 项 目 第 5 项 的 1 0

个 5 号 榄 球 较 易 损 耗 ， 日 后 或 需 再 次 添 置 ， 而 打 气 筒 、 球 袋 、 色 碟 、 敏 捷 训 练

绳 梯 及 阻 力 带 等 物 品 则 可 继 续 使 用 。 团 体 将 爱 惜 用 品 ， 妥 善 存 放 ， 并 提 醒 球 员

正 确 使 用 各 项 用 品 。  

 

2 2 .  秘 书 表 示 ， 团 体 首 次 提 交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。 此 外 ， 根 据 团 体 提 供 的 资 料 ，

活 动 主 要 旨 在 招 募 大 埔 区 居 民 组 织 球 队 ， 作 为 大 埔 区 内 的 榄 球 代 表 队 ， 与 早 前

处 理 需 要 大 埔 区 议 会 授 权 以 代 表 大 埔 区 议 会 的 足 球 队 不 同 。由 于 处 理 程 序 有 别 ，

秘 书 处 在 接 获 是 项 申 请 时 亦 曾 厘 清 相 关 事 宜 。 现 时 处 理 的 申 请 并 非 代 表 大 埔 区

议 会 ， 故 无 需 以 该 等 程 序 处 理 。  

 

2 3 .  区 镇 濠 议 员 表 示 ， 教 练 、 员 工 、 军 医 及 保 险 等 支 出 占 整 体 拨 款 较 大 比 例 ，

故 提 醒 团 体 日 后 检 讨 时 多 加 注 意 。  

 

2 4 .  黄 兆 健 议 员 表 示 ， 希 望 了 解 更 多 选 拔 球 员 的 详 情 ， 例 如 团 体 会 否 到 学 校 宣

传 和 选 拔 。 此 外 ， 活 动 的 财 政 预 算 包 括 聘 用 教 练 、 助 教 及 员 工 的 开 支 。 他 不 清

楚 球 员 是 否 需 要 花 大 量 时 间 练 习 ， 故 询 问 团 体 是 否 认 为 需 要 为 球 员 提 供 津 贴 。  

 

2 5 .  庄 伟 杰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活 动 将 会 公 开 招 募 。团 体 将 通 过 网 上 宣 传 及 在 区 内 张 贴 海 报 ，招 募

区 内 居 民 参 与 ，并 会 向 区 内 学 校 宣 传 ，邀 请 有 榄 球 运 动 经 验 的 中 学

生 参 与 选 拔 ，而 从 未 接 触 榄 球 的 中 学 生 亦 可 参 与 。由 于 联 赛 没 有 替

换 球 员 人 数 上 限 ，运 动 员 只 要 加 入 球 队 ， 经 过 训 练 ， 获 教 练 认 为 适

合 出 赛 ， 便 可 随 时 出 赛 。  

( i i )  团 体 曾 考 虑 预 留 部 分 拨 款 鼓 励 中 学 生 ， 例 如 设 立 奖 学 金 及 奖 励 计



-  6  - 

AFMC_MS_20210817p.6 

划 ， 鼓 励 青 少 年 及 中 学 生 参 与 榄 球 运 动 ， 令 他 们 更 投 入 。 不 过 ， 由

于 团 体 首 次 推 行 活 动 ，未 知 实 际 参 与 人 数 ，故 未 有 在 是 次 活 动 加 入

该 项 计 划 。  

 

2 6 .  秘 书 表 示 ，申 请 人 可 就 个 别 项 目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推 行 小 区 参 与 活 动 。《 大 埔

区 议 会 拨 款 守 则 》(“《 拨 款 守 则 》”)订 明 可 以 申 请 的 资 助 项 目 ，而 运 动 员 可 获 的

津 贴 只 限 膳 食 津 贴 ， 并 将 视 乎 活 动 时 数 ， 以 6 4 元 及 8 7 元 为 上 限 。 相 关 条 文 以

粗 体 显 示 ， 即 支 出 上 限 为 民 政 事 务 总 署 (“ 民 政 总 署 ” )所 定 ， 不 可 豁 免 。 现 行

《 拨 款 守 则 》 中 的 可 获 准 申 请 项 目 不 包 括 以 鼓 励 形 式 向 运 动 员 提 供 其 他 津 贴 。  

 

2 7 .  主 席 感 谢 团 体 代 表 出 席 会 议 ， 并 请 他 们 先 行 离 席 。  

 

2 8 .  委 员 会 同 意 拨 款 1 5 1 , 9 1 0 元 予 香 港 大 埔 龙 榄 球 会 ， 举 办 “ 组 织 大 埔 区 榄 球

代 表 队 ， 于 2 0 2 1 - 2 0 2 2 年 度 参 与 香 港 榄 球 总 会 及 其 他 机 构 举 办 的 联 赛 及 其 他 比

赛 ”。  

 

 

(二 )  大 埔 各 界 庆 祝 7 2 周 年 国 庆 活 动  

 

2 9 .  谭 尔 培 议 员 表 示 ， 是 项 活 动 有 大 量 开 支 超 出 《 拨 款 守 则 》 的 上 限 规 定 ， 例

如 支 出 项 目 第 7 9 项“ 活 动 纪 念 品 (双 层 拉 链 袋 ，国 旗 区 旗 及 环 保 袋 )”超 出《 拨

款 守 则 》 规 定 的 最 高 拨 款 额 5 , 0 0 0 元 或 活 动 实 际 总 开 支 的 3 0 %， 但 团 体 未 有 派

代 表 出 席 会 议 解 释 ， 而 且 制 作 大 量 纪 念 品 亦 不 环 保 ， 故 他 难 以 支 持 。  

 

3 0 .  姚 钧 豪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升 旗 礼 是 否 容 许 任 何 人 士 参 与 ？ 他 不 理 解 升 旗 礼 如 何 令 大 埔 居 民

得 益 。  

( i i )  询 问 小 学 及 幼 儿 园 填 色 比 赛 的 内 容 ，以 及 各 项 比 赛 与 庆 祝 国 庆 有 何

关 联 。  

( i i i )  团 体 未 有 派 员 出 席 会 议 解 答 ，未 能 释 除 他 的 疑 虑 ，令 他 难 以 支 持 是

项 申 请 。  

 

3 1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是 项 申 请 的 金 额 不 低 ， 亦 有 不 少 支 出 项 目 超 出 《 拨 款 守 则 》 的

上 限 规 定 ， 故 对 团 体 未 有 出 席 会 议 感 到 遗 憾 。  

 

3 2 .  李 耀 斌 议 员 申 报 为 大 埔 各 界 庆 祝 国 庆 筹 委 会 的 主 席 团 成 员 ， 故 不 会 表 达 对

申 请 的 立 场 或 作 评 论 。 他 询 问 秘 书 处 有 否 就 活 动 中 各 项 超 出 《 拨 款 守 则 》 支 出

上 限 规 定 的 项 目 向 团 体 查 询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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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3 .  秘 书 回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拨 款 申 请 如 有 支 出 项 目 超 出《 拨 款 守 则 》 的 上 限 规 定 ，秘 书 处 将 按

程 序 与 团 体 沟 通 ，要 求 调 整 金 额 ，以 符 合 《 拨 款 守 则 》 的 规 定 。在

部 分 情 况 下 ， 团 体 会 因 不 同 缘 故 (例 如 活 动 规 模 )， 认 为 个 别 项 目 需

要 超 出 规 定 才 可 如 期 完 成 活 动 。在 此 等 情 况 下 ，秘 书 处 会 要 求 团 体

提 供 书 面 解 释 ， 并 邀 请 团 体 派 代 表 出 席 会 议 向 委 员 讲 解 。  

( i i )  申 请 团 体 已 向 秘 书 处 提 交 信 件 ，解 释 就 个 别 支 出 上 限 申 请 豁 免 的 原

因 。 总 括 而 言 ， 团 体 解 释 活 动 为 大 型 活 动 ， 项 目 较 多 ， 希 望 区 议 会

同 意 豁 免 活 动 的 宣 传 、横 额 、表 演 团 体 及 音 响 等 支 出 上 限 。 该 信 件

载 述 于 文 件 附 录 I I。  

 

3 4 .  谭 尔 培 议 员 表 示 ， 拨 款 申 请 涉 及 4 5 万 元 款 项 ， 但 团 体 提 交 的 信 件 过 于 简

短 ， 解 释 未 够 详 尽 。 除 非 团 体 再 作 补 充 ， 否 则 他 难 以 支 持 。 此 外 ， 从 环 保 角 度

来 看 ，支 出 项 目 第 7 9 项“ 活 动 纪 念 品 (双 层 拉 链 袋 ，国 旗 区 旗 及 环 保 袋 )”的 数

目 为 3  0 0 0 份 ， 过 于 浪 费 。 过 去 有 团 体 为 活 动 制 作 国 旗 区 旗 ， 但 活 动 完 结 后 ，

国 旗 区 旗 被 弃 置 在 垃 圾 箱 ， 损 害 国 家 形 象 。  

 

3 5 .  何 伟 霖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同 意 谭 尔 培 议 员 的 意 见 。 团 体 的 解 释 简 短 ， 委 员 亦 未

能 向 团 体 查 询 申 请 中 超 出 上 限 项 目 的 详 情 。 加 上 在 疫 情 下 ， 举 办 大 型 活 动 或 不

太 合 适 ， 故 他 建 议 把 超 出 上 限 的 支 出 项 目 拨 款 额 扣 减 一 半 。  

 

3 6 .  谭 尔 培 议 员 同 意 何 伟 霖 副 主 席 的 意 见 。 他 询 问 可 否 致 函 团 体 ， 要 求 调 整 超

出 拨 款 上 限 的 支 出 项 目 ， 否 则 会 把 项 目 的 拨 款 额 扣 减 一 半 ， 并 在 团 体 回 复 后 再

作 决 定 。 如 团 体 不 回 复 ， 他 反 对 批 出 拨 款 。  

 

3 7 .  主 席 询 问 委 员 刚 才 的 建 议 ， 是 把 整 项 申 请 的 拨 款 扣 减 一 半 ， 还 是 只 扣 减 超

出 上 限 的 支 出 项 目 拨 款 的 一 半 。  

 

3 8 .  何 伟 霖 副 主 席 表 示 ， 希 望 团 体 解 释 个 别 支 出 项 目 ， 但 却 无 法 提 问 。 他 认 为

奖 励 性 质 的 奖 杯 可 以 接 受 ，但 质 疑 是 否 需 要 制 作 3  0 0 0 份 双 层 拉 链 袋 等 纪 念 品 ，

并 不 环 保 。  

 

3 9 .  姚 钧 豪 议 员 表 示 ， 团 体 未 有 出 席 会 议 作 介 绍 ， 令 委 员 未 能 清 楚 知 道 活 动 详

情 ， 故 建 议 否 决 整 项 拨 款 申 请 。  

 

4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秘 书 处 已 就 个 别 支 出 项 目 的 豁 免 申 请 与 团 体 沟 通 ， 并 2 次 邀 请

团 体 出 席 会 议 ， 但 团 体 只 提 交 上 述 信 件 回 复 ， 现 时 亦 没 有 足 够 时 间 让 团 体 提 交

补 充 数 据 。 他 请 委 员 根 据 现 有 资 料 作 决 定 。  



-  8  - 

AFMC_MS_20210817p.8 

 

4 1 .  林 奕 权 议 员 申 报 为 大 埔 各 界 庆 祝 国 庆 筹 委 会 的 主 席 团 成 员 。 他 建 议 以 投 票

决 定 。  

 

4 2 .  谭 尔 培 议 员 表 示 ， 不 希 望 因 否 决 申 请 而 被 认 为 不 爱 国 。 国 家 现 正 面 对 困 难

和 天 灾 ， 但 是 项 活 动 制 造 大 量 非 必 要 的 纪 念 品 ， 又 如 何 能 帮 助 国 家 ？ 他 认 为 应

把 各 项 需 要 豁 免 的 支 出 投 放 在 市 民 身 上 。  

 

4 3 .  李 耀 斌 议 员 表 示 ，他 与 林 奕 权 议 员 同 为 大 埔 各 界 庆 祝 国 庆 筹 委 会 的 主 席 团

成 员 ， 为 不 具 实 务 职 位 ， 刚 才 亦 已 申 报 。 他 询 问 他 们 能 否 在 是 项 申 请 的 表 决 中

投 票 。  

 

4 4 .  秘 书 表 示 ，参 考 民 政 总 署 2 0 1 7 年 9 月 发 出 的 处 理 利 益 申 报 良 好 做 法 ，就 曾

申 报 与 活 动 的 主 办 、 合 办 或 协 办 团 体 有 关 连 的 委 员 ， 主 席 建 议 处 理 方 法 如 下 ︰  

 

( i )  如 他 们 在 活 动 的 主 办 、合 办 或 协 办 团 体 担 当 具 实 务 职 位 ，但 不 涉 及

金 钱 或 其 他 利 益 ，建 议 他 们 在 处 理 有 关 拨 款 申 请 时 无 须 避 席 ，但 必

须 在 讨 论 时 保 持 缄 默 ， 亦 不 可 以 参 与 有 关 拨 款 申 请 的 决 议 或 投 票 。

不 过 ， 如 有 需 要 ， 主 席 可 因 应 情 况 请 有 关 委 员 提 供 补 充 资 料 。  

( i i )  如 他 们 在 活 动 的 主 办 、合 办 或 协 办 团 体 担 当 不 具 实 务 职 位 ，但 不 涉

及 金 钱 或 其 他 利 益 ，建 议 他 们 无 须 避 席 ，并 可 以 参 与 有 关 拨 款 申 请

的 讨 论 、 决 议 和 投 票 。  

 

4 5 .  委 员 同 意 上 述 处 理 方 法 。  

 

4 6 .  李 耀 斌 议 员 表 示 ， 他 与 林 奕 权 议 员 在 申 请 团 体 中 担 任 不 具 实 务 职 位 ， 不 涉

及 金 钱 或 其 他 利 益 ， 故 希 望 主 席 容 许 他 们 在 是 项 拨 款 申 请 的 表 决 中 投 票 。  

 

4 7 .  林 奕 权 议 员 表 示 他 在 申 请 团 体 担 任 不 具 实 务 职 位 。  

 

4 8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由 于 李 耀 斌 议 员 及 林 奕 权 议 员 在 申 请 团 体 担 任 不 具 实 务 职 位 ，

故 可 就 是 项 申 请 投 票 。  

 

4 9 .  李 耀 斌 议 员 表 示 ，他 已 任 职 区 议 会 逾 2 0 年 ，以 往 有 不 少 申 请 的 个 别 支 出 项

目 超 出 《 拨 款 守 则 》 的 上 限 规 定 。 团 体 以 不 同 形 式 解 释 ， 并 不 罕 见 。 此 外 ， 纪

念 品 是 否 浪 费 乃 见 仁 见 智 ， 各 人 看 法 不 同 ， 不 应 武 断 。  

 

5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 请 委 员 先 就 是 否 通 过 是 项 拨 款 申 请 投 票 。 拨 款 如 获 通 过 ， 他 会

请 委 员 讨 论 各 项 豁 免 申 请 的 处 理 方 式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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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1 .  秘 书 表 示 ， 现 时 会 先 就 是 否 支 持 是 项 拨 款 申 请 表 决 。 申 请 如 获 支 持 ， 委 员

将 讨 论 各 项 申 请 豁 免 的 支 出 项 目 ， 以 决 定 实 际 批 出 的 拨 款 额 。  

 

5 2 .  主 席 表 示 ， 根 据 委 员 刚 才 的 讨 论 ， 不 论 委 员 支 持 或 反 对 是 项 申 请 ， 亦 是 根

据 申 请 内 容 (例 如 活 动 内 容 ， 团 体 有 否 出 席 会 议 或 需 获 豁 免 的 支 出 项 目 等 )作 决

定 ， 而 非 全 面 否 决 整 项 申 请 。  

 

5 3 .  主 席 请 委 员 就 是 否 原 则 上 赞 成 举 办 “ 大 埔 各 界 庆 祝 7 2 周 年 国 庆 活 动 ” 投

票 。 委 员 同 意 以 记 名 方 式 投 票 ， 结 果 如 下 ：  

 

赞 成 ︰  2 票  林 奕 权 议 员 及 李 耀 斌 议 员  

 

反 对 ︰  2 票  谭 尔 培 议 员 及 姚 钧 豪 议 员  

 

弃 权 ︰  2 票  区 镇 濠 议 员 及 何 伟 霖 议 员  

 

没 有 投 票  

(在 席 )：  

2 票  苏 达 良 主 席 及 黄 兆 健 议 员  

没 有 投 票  

(不 在 席 )：  

0 票   

总 计 ︰  8 票   

 

5 4 .  由 于 赞 成 及 反 对 均 未 能 取 得 绝 对 多 数 票 ，根 据《 常 规 》第 3 1 ( 3 )条 ，主 席 可

在 票 数 相 等 的 情 况 下 投 决 定 票 。 主 席 表 示 ， 由 于 拨 款 申 请 的 金 额 不 少 ， 加 上 多

个 支 出 项 目 需 要 申 请 豁 免 ， 但 团 体 在 2 次 会 议 均 未 有 派 员 出 席 解 释 ， 故 他 投 下

反 对 票 。  

 

5 5 .  由 于 反 对 票 在 有 效 票 中 取 得 超 过 一 半 票 数 ， 主 席 宣 布 是 项 拨 款 申 请 不 获 通

过 。  

 

 

(三 )  友 你 结 伴 “ 暖 Lo v e  L o v e”  

 

5 6 .  黄 兆 健 议 员 询 问 项 目 B 经 费 来 源 中 的 照 顾 者 身 分 。此 外 ，团 体 过 去 举 办 的

活 动 是 否 亦 会 向 义 工 收 取 费 用 ？ 如 是 ， 他 希 望 了 解 收 费 目 的 ， 以 及 是 否 需 要 向

每 名 义 工 及 照 顾 者 收 取 2 0 元 费 用 。  

 

5 7 .  刘 仲 轩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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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 i )  活 动 的 照 顾 者 为 照 顾 被 探 访 长 者 的 人 士 。活 动 主 要 涉 及 3 方 面 ，包

括 被 探 访 的 长 者 、探 访 长 者 的 义 工 及 照 顾 被 访 长 者 的 人 士 。部 分 照

顾 者 及 亲 人 或 未 能 经 常 探 访 长 者 ，故 义 工 会 在 探 访 后 向 照 顾 者 反 映

长 者 的 健 康 、 精 神 及 情 绪 状 况 。  

( i i )  向 义 工 及 照 顾 者 收 取 的 费 用 主 要 用 作 日 营 活 动 。团 体 并 非 首 次 申 请

拨 款 举 办 同 类 活 动 。去 年 提 交 的 申 请 包 括 旅 游 活 动 ，团 体 亦 有 向 每

名 参 加 者 收 取 2 0 元 。秘 书 处 未 有 询 问 团 体 收 费 的 原 因 ，但 理 解 活 动

的 主 要 对 象 为 长 者 ，故 未 有 向 他 们 收 费 ，只 向 义 工 及 照 顾 者 适 当 地

收 取 日 营 活 动 费 用 。团 体 举 办 的 活 动 如 有 任 何 收 费 ，必 须 确 保 收 取

的 款 项 用 于 活 动 中 ， 才 可 申 请 区 议 会 拨 款 。  

 

5 8 .  委 员 会 同 意 豁 免 活 动 在 是 次 会 议 后 少 于 3 0 天 内 举 行 、 豁 免 载 述 于 开 支 项

目 附 注 2 的 支 出 上 限 ，以 及 拨 款 3 1 , 0 8 4 元 予 铭 恩 中 心 有 限 公 司 ，举 办“ 友 你 结

伴 ‘ 暖 L o v e  L o ve’”。  

 

 

(四 )  一 家 义 ． 亲 子 义 工 计 划  

 

5 9 .  黄 兆 健 议 员 的 意 见 及 问 题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活 动 主 要 旨 在 让 弱 势 家 庭 参 与 亲 子 学 习 、兴 趣 班 、派 对 及 亲 子 游 等

活 动 。团 体 就 圣 诞 派 对 向 3 0 名 参 加 者 各 自 收 取 5 0 元 (共 1 , 5 0 0 元 )，

以 及 就 亲 子 大 澳 游 活 动 向 2 7 名 参 加 者 各 自 收 取 9 0 元 (共 2 , 4 3 0 元 )。

不 过 ，在 第 I I I 项“ 爱 心 服 务 ─‘ 圣 诞 派 对 ’” ( 1 次 )中 ，支 出 项 目 第

7 及 8 项 的 预 算 支 出 合 共 1 , 4 6 0 元 ， 以 3 0 名 弱 势 家 庭 参 加 者 及 1 6

名 义 工 计 算 ，每 人 平 均 花 费 约 3 1 元 ，较 团 体 向 参 加 者 收 取 的 5 0 元

少 。 此 外 ， 第 IV 项 “ 亲 子 义 工 大 澳 游 ” 的 支 出 项 目 第 9、 1 0 及 11

项 ，以 3 0 名 参 加 者 计 算 ，每 名 参 加 者 在 每 项 支 出 项 目 的 支 出 平 均 约

3 0 0 元 ， 约 为 团 体 就 活 动 向 参 加 者 收 费 的 三 分 一 。 他 希 望 了 解 上 述

2 项 活 动 的 收 费 及 支 出 详 情 。  

( i i )  弱 势 家 庭 并 不 富 裕 ，或 面 对 一 定 的 经 济 困 难 ，如 每 名 参 加 者 需 要 支

付 9 0 元 参 加 “ 亲 子 义 工 大 澳 游 ”， 4 人 家 庭 便 需 付 出 3 6 0 元 ， 或 对

这 些 家 庭 造 成 负 担 。团 体 如 获 其 他 资 助 ，会 否 考 虑 宽 减 参 加 者 的 费

用 ， 或 因 应 实 际 情 况 酌 情 处 理 ？  

 

6 0 .  刘 仲 轩 先 生 响 应 如 下 ：  

 

( i )  爱 心 服 务 ─ “ 圣 诞 派 对 ” ( 1 次 )支 出 项 目 第 7 及 8 项 合 共 1 , 4 6 0 元 ，

而 团 体 向 参 加 者 收 取 共 1 , 5 0 0 元 。《 拨 款 守 则 》未 有 规 定 团 体 的 收 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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额 ，只 要 求 团 体 把 所 有 收 费 用 于 津 贴 活 动 ，才 可 就 其 他 开 支 申 请 区

议 会 拨 款 。  

( i i )  根 据《 拨 款 守 则 》，如 团 体 的 主 中 心 并 非 位 于 大 埔 ，只 可 向 区 议 会 申

请 活 动 实 际 开 支 的 80 %， 故 团 体 需 以 其 他 经 费 来 源 弥 补 余 下 开 支 ，

例 如 自 费 补 贴 或 向 参 加 者 收 费 。如 委 员 对 团 体 订 立 的 收 费 有 任 何 意

见 ， 秘 书 处 可 以 代 为 向 团 体 反 映 。 不 过 ， 活 动 预 计 在 1 0 月 1 日 举

行 ， 如 需 完 成 查 询 才 决 定 是 否 通 过 申 请 ， 或 影 响 团 体 的 准 备 工 作 。

如 影 响 不 大 ，委 员 会 可 考 虑 先 通 过 是 项 拨 款 申 请 。他 可 以 在 会 后 向

团 体 查 询 ， 并 向 委 员 提 供 补 充 数 据 。  

 

6 1 .  委 员 会 同 意 拨 款 1 4 , 9 2 0 元 予 香 港 小 童 群 益 会 赛 马 会 大 埔 青 少 年 综 合 服 务

中 心 ， 举 办 “ 一 家 义 ． 亲 子 义 工 计 划 ”。  

 

 

(五 )  青 年 Se e d  P ro j e c t  

 

6 2 .  委 员 会 同 意 拨 款 4 万 元 予 救 世 军 新 界 东 综 合 服 务 大 埔 青 少 年 综 合 服 务 ， 举

办 “ 青 年 Se e d  P r o j e c t”。  

 

 

(六 )  粤 韵 同 声 献 大 元  

 

6 3 .  委 员 会 同 意 拨 款 1 2 , 0 0 0 元 予 泰 怡 楼 B 座 互 助 委 员 会 ，举 办“ 粤 韵 同 声 献 大

元 ”。  

 

 

(七 )  大 埔 宝 雅 嘉 年 华 会 2 0 2 1  

 

6 4 .  委 员 会 同 意 拨 款 2 1 , 8 8 0 元 予 宝 雅 苑 ( A，B， C 座 )业 主 立 案 法 团 ，举 办“ 大

埔 宝 雅 嘉 年 华 会 2 0 2 1”。  

 

 

(八 )  2 0 2 1 - 2 0 2 2 年 度 大 埔 区 敬 师 活 动  

 

6 5 .  何 伟 霖 副 主 席 询 问 团 体 在 去 年 举 办 的 同 一 活 动 中 ， 是 否 亦 需 就 开 支 项 目 附

注 2 申 请 豁 免 。  

 

6 6 .  刘 仲 轩 先 生 表 示 ， 团 体 去 年 提 交 的 同 一 活 动 申 请 不 包 括 比 赛 ， 而 去 年 申 请

中 的 纪 念 品 及 宣 传 横 额 支 出 亦 超 出 《 拨 款 守 则 》 的 上 限 规 定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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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7 .  姚 钧 豪 议 员 询 问 团 体 会 把 宣 传 横 额 悬 挂 在 学 校 附 近 还 是 地 政 总 署 辖 下 的

位 置 。他 提 醒 团 体 留 意 现 时 地 政 总 署 辖 下 的 横 额 位 置 应 已 全 数 保 留 予 选 举 之 用 。 

 

6 8 .  刘 仲 轩 先 生 表 示 ， 参 考 团 体 去 年 举 办 的 活 动 ， 团 体 会 把 横 额 悬 挂 在 学 校 附

近 作 宣 传 。 他 会 向 团 体 反 映 委 员 的 提 醒 。  

 

6 9 .  委 员 会 豁 免 活 动 在 是 次 会 议 后 少 于 30 天 内 举 行 ， 豁 免 载 述 于 开 支 项 目 附

注 2 及 3 的 支 出 上 限 ，并 同 意 拨 款 5 7 , 4 4 0 元 予 大 埔 学 校 联 络 委 员 会 ，举 办“ 2 0 2 1 -

2 0 2 2 年 度 大 埔 区 敬 师 活 动 ”。  

 

 

(九 )  襄 聚 中 秋 ： 击 乐 渡 佳 节  

 

7 0 .  委 员 会 同 意 拨 款 3 万 元 予 敲 击 襄 有 限 公 司 ，举 办“ 襄 聚 中 秋 ：击 乐 渡 佳 节 ”。 

 

 

(十 )  富 善 中 秋 嘉 年 华  

 

7 1 .  委 员 会 同 意 拨 款 1 2 , 2 3 2 元 予 富 善 邨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， 举 办 “ 富 善 中 秋 嘉 年

华 ”。  

 

7 2 .  主 席 请 委 员 备 悉 文 件 载 列 的 1 项 获 区 议 会 拨 款 资 助 活 动 的 变 更 。  

 

 

V I I .  与 区 议 会 辖 下 工 作 小 组 合 办 活 动 的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 FM  2 5 / 2 0 2 1 号 )  

 

7 3 .  主 席 请 委 员 按 需 要 就 是 次 审 批 的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申 报 利 益 。  

 

7 4 .  秘 书 报 告 ，依 照《 常 规 》第 4 8 ( 9 )及 4 8 ( 1 0 )条 ，委 员 如 发 现 自 己 与 现 时 处 理

的 拨 款 申 请 有 直 接 个 人 利 益 、 金 钱 利 益 或 其 他 利 益 关 系 ， 或 与 受 惠 者 或 可 能 受

惠 者 有 关 连 ， 均 须 申 报 。 根 据 秘 书 处 会 议 前 收 集 的 资 料 ， 并 无 委 员 与 有 关 活 动

的 主 办 、 合 办 或 协 办 团 体 有 关 连 。 委 员 如 有 需 要 可 以 修 订 或 补 充 。 此 外 ， 委 员

如 与 现 时 处 理 的 拨 款 申 请 有 任 何 直 接 个 人 利 益 、 金 钱 利 益 或 其 他 利 益 关 系 ， 亦

须 申 报 。  

 

7 5 .  席 上 没 有 委 员 申 报 。  

 

7 6 .  秘 书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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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 7 .  主 席 表 示 ，委 员 如 信 纳 文 件 所 载 的 拨 款 申 请 属 区 议 会 拨 款 的 涵 盖 及 资 助 范

围 ，而 活 动 能 令 在 区 内 居 住 、工 作 或 上 学 的 人 士 受 惠 ，可 以 考 虑 通 过 有 关 申 请 。 

 

 

与 推 广 大 埔 区 议 会 工 作 小 组 合 办 的 活 动  

 

(一 )  浓 情 八 月 节  

 

7 8 .  黄 兆 健 议 员 表 示 ， 他 曾 在 工 作 小 组 会 议 上 询 问 ， 就 支 出 项 目 第 4 项 ， 每 个

月 饼 1 5 元 ，较 一 般 传 统 月 饼 便 宜 ，故 担 心 过 于 平 价 的 月 饼 有 食 物 安 全 风 险 。团

体 当 时 解 释 ， 月 饼 较 为 迷 你 ， 故 价 格 亦 较 便 宜 。 他 已 接 纳 团 体 的 解 释 。  

 

7 9 .  委 员 会 同 意 拨 款 1 万 元 予 仁 爱 堂 彭 鸿 樟 长 者 邻 舍 中 心 ， 与 推 广 大 埔 区 议 会

工 作 小 组 合 办 “ 浓 情 八 月 节 ”。  

 

 

(二 )  粤 剧 曲 艺 贺 中 秋  

 

8 0 .  委 员 会 同 意 拨 款 2 8 , 3 2 6 元 予 耀 鸣 声 剧 团 ，与 推 广 大 埔 区 议 会 工 作 小 组 合 办

“ 粤 剧 曲 艺 贺 中 秋 ”。  

 

 

(三 )  大 埔 广 场 中 秋 晚 会  

 

8 1 .  委 员 会 同 意 拨 款 2 7 , 7 0 0 元 予 大 埔 广 场 业 主 立 案 法 团 ，与 推 广 大 埔 区 议 会 工

作 小 组 合 办 “ 大 埔 广 场 中 秋 晚 会 ”。  

 

 

VIII. 推 广 大 埔 区 议 会 工 作 小 组 的 大 埔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 

(大 埔 区 议 会 文 件 A FM  2 6 / 2 0 2 1 号 )  

 

8 2 .  主 席 请 委 员 按 需 要 就 是 次 审 批 的 区 议 会 拨 款 申 请 申 报 利 益 。  

 

8 3 .  秘 书 报 告 ，依 照《 常 规 》第 4 8 ( 9 )及 4 8 ( 1 0 )条 ，委 员 如 发 现 自 己 与 现 时 处 理

的 拨 款 申 请 有 直 接 个 人 利 益 、 金 钱 利 益 或 其 他 利 益 关 系 ， 或 与 受 惠 者 或 可 能 受

惠 者 有 关 连 ， 均 须 申 报 。 根 据 秘 书 处 会 议 前 收 集 的 资 料 ， 并 无 委 员 与 有 关 活 动

的 主 办 、 合 办 或 协 办 团 体 有 关 连 。 委 员 如 有 需 要 可 以 修 订 或 补 充 。 此 外 ， 委 员

如 与 现 时 处 理 的 拨 款 申 请 有 任 何 直 接 个 人 利 益 、 金 钱 利 益 或 其 他 利 益 关 系 ， 亦

须 申 报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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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4 .  席 上 没 有 委 员 申 报 。  

 

8 5 .  秘 书 介 绍 上 述 文 件 。  

 

8 6 .  主 席 表 示 ，委 员 如 信 纳 文 件 所 载 的 拨 款 申 请 属 区 议 会 拨 款 的 涵 盖 及 资 助 范

围 ，而 活 动 能 令 在 区 内 居 住 、工 作 或 上 学 的 人 士 受 惠 ，可 以 考 虑 通 过 有 关 申 请 。 

 

 

(一 )  印 制 大 埔 区 议 会 2 0 2 2 年 月 历 及 日 历  

 

8 7 .  委 员 会 同 意 拨 款 5 5 万 元 予 推 广 大 埔 区 议 会 工 作 小 组 ，举 办“ 印 制 大 埔 区 议

会 2 0 2 2 年 月 历 及 日 历 ”。  

 

 

(二 )  印 制 大 埔 区 议 会 红 包 袋  

 

8 8 .  委 员 会 同 意 拨 款 4 6 , 0 0 0 元 予 推 广 大 埔 区 议 会 工 作 小 组 ，举 办“ 印 制 大 埔 区

议 会 红 包 袋 ”。  

 

 

I X .  其 他 事 项  

 

8 9 .  委 员 没 有 提 出 其 他 事 项 。  

 

 

X .  下 次 会 议 日 期  

 

9 0 .  主 席 表 示 ， 由 于 是 次 会 议 与 原 订 举 行 下 次 会 议 的 日 期 ( 2 02 1 年 9 月 2 3 日 )

非 常 接 近 ，故 建 议 稍 为 调 整 其 后 会 议 的 日 期 。下 次 会 议 在 2 0 2 1 年 1 0 月 7 日 (星

期 四 )上 午 9 时 3 0 分 举 行 。  

 

9 1 .  议 事 完 毕 ， 会 议 在 上 午 11 时 2 0 分 结 束 。  

 

 

 

大 埔 区 议 会 秘 书 处  

2 0 2 1 年 11 月  


